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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公开征求《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建议的通知

根据《绵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，按照市人大常委

会和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，我委起草了《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
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《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全文公布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欢迎社

会各界积极参与，提出宝贵意见建议。意见征求时间为 6月 24

日-7 月 20 日。请将相关建议意见反馈至市住建委。联系人：

李雪梅，联系电话：0816-2239626；电子邮箱：158555757@qq.com；
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区云泉南街 2号绵阳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委员会市政设施管理科，邮编：621000。

附件：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0 年 6月 23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mailto:158555757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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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清洗站管理，规范机动车辆保洁活

动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城

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等法规的规定，结合绵阳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规划区内机动车清洗站的设

置、经营及其监督管理活动。各县市区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机动车清洗站，是指具备固定经营

场地，配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洗车美容设施设备及洗车用水、

排水、污水处理等设施设备，从事机动车辆清洗保洁活动的场

所。

第四条 市和区（市）县政府应当加强对机动车清洗站管

理工作的领导，培育和扶持机动车清洗行业的发展。

鼓励机动车清洗站经营者投资建设科技创新型、节能环保

型以及节水型洗车系统。

第五条 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实行属地为主、条块结合的监

管原则。

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清洗站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清洗站的环境影响评价、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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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许可、污染治理监督管理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机动车清洗站周围道路机动车

辆停放秩序的监督管理。

生态环境、交通、发改、市场监督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

责做好机动车清洗站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街道办事处、镇（乡）政府在相关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，

对本辖区范围内的机动车清洗活动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第二章 设置与规划配套

第六条 机动车清洗站选址应当避开城区主干道两侧、交

通拥挤地段和车流量较大的交叉口。

第七条 机动车清洗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场地、设施设备；

（二）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、作业操作规范；

（三）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清洗服务从业人员；

（四）符合城市管理、环境保护、水务、城乡规划、环保、

公安交管等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。

第八条 机动车清洗站设置具体要求

（一）机动车清洗站不同位置设置标准

1.设置在城市主干道、景观道路两侧的机动车清洗站必须

满足以下条件：

①机动车清洗站不能设置在道路两侧的门面上，必须设置

在院内或围墙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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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其他标准参照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标准

2.设置在非主干道或非景观道路两侧的临街门面的机动车

清洗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①具有 6-8 间门面，门面径深不得少于 8米；

②门面内具有 4 个（含 4个）以上洗车间，并且必须采取

全地面渗漏系统，洗车、擦车、消毒、风干在一个车道内一次

性完成，保证室内洗车不对室外造成污染；

③阻水槽（截洪沟、沉淀池）不得建在临街道路上，临街

们面前需有足够的面积（不得低于 65 平米）停放车辆，不得占

用人行道、盲道停车、擦车；

3.设置在封闭式小区和居民居住区内的机动车清洗站必须

取得物管、业务会或者业主单位签章同意；

（二）场地面积：冲洗车区 100 平方米以上（至少 4个洗

车位），地面应硬化，硬化厚度不得低于 15 厘米。汽车美容店

洗车间进深须达 8米以上；

（三）三级沉淀池容积：每级 1 立方米（长、宽、深各 1

米）；

（四）截污沟容积：宽、深各 30 厘米以上，长度到两头墙

壁，设置位置在门口卷帘门下方，沟上铺设铸铁筛排，做到干

湿分区；

（五）水循环处理系统：砌筑三级地下隔离池，循环使用

中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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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推行使用油水分离器容积：1 立方米（长、宽

深各 1米），油污、污水分开，汽油、柴油等回收利用；

（七）下水道连接：机动车清洗站沉淀池必须与周边市政

下水道或内部沉淀系统对接完成，污水顺管道排放。

第九条 申请程序

（一）申请受理

单位或者个人申请从事车辆清洗保洁服务工作，开办设置

机动车清洗站，应向辖区内所属城市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，

承诺申办的机动车清洗站符合城市管理、环境保护、水务、城

乡规划、公安交管等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，不得占用城市道路、

绿化等公共场所，并对下面几个内容作详细的说明：

1.申办机动车清洗站的基本情况和平面设计图。

2.冲洗设备达到先进技术要求；

3.有泥沙沉降和污水处理系统，排放的废水达到规定的排

放标准;

因故需变更或者停止机动车清洗站业务的，必须提前 20

日向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现场初审

申请人提交申请后，辖区所属城管部门到现场进行初审，

符合机动车清洗站设置基本条件的，各辖区城市管理部门通知

申请方进行前期施工。

（三）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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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施工完成后，由辖区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现场验收，验

收合格后向其出具《机动车清洗站现场勘查意见书》。经营者持

意见书到相关部门办理证照。

第十条 市、区城市管理部门严格按照第六、七、八条的

相关规定，严格按照受理、初审、复审的程序，及时办结，并

出具《绵阳市机动车清洗站现场勘查意见书》。个区（园区）城

市管理部门要严格审查辖区内的机动车清洗站，原则上不得随

意降低标准，放宽条件。若因特殊情况需要放宽条件的，需将

详细情况上报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审定。

第十一条 城区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工具和设施应按规

定要求摆放整齐，不得妨碍交通和影响城市容貌。在经营中不

得占用人行道、绿化带和其他公共场地、绿地进行洗护作业。

第十二条 机动车清洗服务收费由机动车清洁站经营者

自主定价。经营者应当执行明码标价规定，在经营场所的醒目

位置公布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价格等内容。

第十三条 各区（园区）城市管理部门应及时上报已办机

动车清洗站的资料给市城市管理部门审查、备案。市、区城市

管理部门形成两级联动机制，不定期抽查各辖区内机动车清洗

站，对无证经营的机动车清洗站坚决予以取缔；对已办证但不

符合第五、六条要求的，应要求停业整改。通过整改能达到要

求的，可以继续经营；达到要求的，限期搬迁或者终止经营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